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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政办规〔2022〕3号 抚远市⾮物质⽂化遗产保护专项资⾦管理办法

索引号 230883⽂体⼴电和旅游局12272022117031 主题分类 ⽂化、⼴电、新闻出版,⽂化,

发⽂机构 ⽂体⼴电和旅游局 发⽂字号 抚政办规〔2022〕3号

发布⽇期 2022-07-06 成⽂⽇期 2022-06-30 17:06

⽣效⽇期 2022-08-01 17:08 废⽌⽇期 现⾏有效

第⼀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抚远市⾮物质⽂化遗产保护专项资⾦（以下简称专项资⾦）的管理与使⽤，提⾼资⾦使⽤效

益，根据《中华⼈民共和国⾮物质⽂化遗产法》《国家⾮物质⽂化遗产保护资⾦管理办法》《⿊龙江⾮物质⽂化遗产条

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物质⽂化遗产保护⼯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条 专项资⾦由地⽅财政预算安排，专项⽤于⽀持抚远市⾮物质⽂化遗产管理和保护⼯作。每年拨付⼀定专项保护

资⾦列⼊年度预算。根据抚远市⾮物质⽂化遗产保护⼯作年度计划实际需求适时调整。保护资⾦实施期限根据国家⾮物质

⽂化遗产保护政策等确定。

第三条 专项资⾦管理和使⽤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加强监督、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四条 ⽂体⼴电和旅游局负责审核⾮遗保护中⼼、⾮遗保护学会提出专项资⾦使⽤申请⽅案，对申请项⽬的真实性、

准确性、及时性负责，监督指导保护资⾦的使⽤和绩效管理，研究确定绩效⽬标，对保护资⾦使⽤情况进⾏监督。财政局

在预算执⾏中负责全过程绩效管理。

第五条 专项资⾦的管理和使⽤严格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务规章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并接受审计、⽂化和旅游

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 专项资⾦按照开⽀范围分为项⽬补助费和传承⼈补助费。

第七条 项⽬补助费是指组织开展⾮物质⽂化遗产保护⼯作和管理⼯作所发⽣的⽀出，具体包括：调查研究、抢救性记

录和保持、传承活动、展⽰推⼴、民俗活动、规划编制、宣传出版、咨询评审、交流培训、数据库建设等。

第⼋条 传承⼈补助费是指⽤于抚远市⾮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以下简称代表性传承⼈）开展各项⾮物质⽂化遗

产保护⼯作所发⽣的⽀出。⾮物质⽂化遗产保护学会对全市代表性传承⼈进⾏统筹管理，由市⾮物质⽂化遗产保护中⼼和

⾮物质⽂化遗产保护学会共同制订年度⾮物质⽂化遗产保护⼯作计划，⾮物质⽂化遗产保护学会根据年度计划向市⾮物质

⽂化遗产保护中⼼申请使⽤保护资⾦。具体包括：

（⼀）代表性项⽬保护补助费，⽤于补助代表性项⽬相关的调查⽴档、⽂本制作、研究出版、保护计划编制、开展传

承和实践活动、展⽰展演和宣传普及、必要传承实践⽤具购置等⽀出。

（⼆）代表性传承⼈补助费，⽤于补助代表性传承⼈开展授徒、传艺、研修、培训、交流等传承活动的⽀出。

（三）⽂化⽣态保护区建设补助费，⽤于补助申报国家、省级⽂化⽣态保护区、⾮遗⼯坊等相关的规划编制、研究出

版、数字化保护、传承体验设施租借或修缮、普及教育、宣传推⼴等⽀出。

（四）代表性传承⼈记录补助费，⽤于补助对代表性传承⼈实施系统记录的⽀出。

第九条 专项资⾦不得⽤于与⾮物质⽂化遗产保护传承⽆关的⽀出，不得⽤于⽀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

出，不得⽤于偿还债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得⽤于个⼈专著的出版，不得⽤于编制内在职⼈员⼯资性⽀出和离退休⼈员离

退休费⽀出,不得⽤于国家规定禁⽌列⽀的其他⽀出。

第⼗条 项⽬主管部门应加强专项资⾦管理，确保专款专⽤。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应当按照抚远市政府采购规定

制度执⾏。⿎励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式，⽀持相关单位和组织参与⾮物质⽂化遗产保护。

第⼗⼀条 申报使⽤专项资⾦的部门、单位及个⼈在资⾦申报、使⽤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为的，依照《中华⼈民共和

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违法⾏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条 本办法⾃2022年8⽉1⽇起施⾏。

⽂字解读：《抚远市⾮物质⽂化遗产保护专项资⾦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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